
114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組各項競賽 

【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競賽員注意事項】 

一、比賽進行事項 

(一)國小、國中及高中學生組競賽員，比賽時不可穿著校服或足以辨識學校校名之標 

    誌、符號、顏色、樣式參賽，違者視同表演賽，不計成績。 

(二)比賽進行時，各隊成員以生活對話方式呈現，並請攜帶文本上臺，並視需求自 

    行準備資料夾，惟資料夾不可顯示姓名、校名及競賽單位名稱，每位學生皆 須 

    充分表述。國小學生組和國中學生組 3至 4分鐘；高中學生組 4至 5分鐘。最 

    後，由評判委員就其表述內容以該組語別向競賽員提問，一問一答。評判針對每 

    一位競賽員提問後，由競賽員在 45秒內進行回答。每隊總問答時間視各隊人數 

    而定。 

(三)上台時競賽隊伍應手持文本，並視需求自行準備資料夾（大會不另行提供），惟 

    資料夾不可顯示姓名、校名及競賽單位名稱。 

(四)比賽時禁止使用文具、道具(如假髮、頭巾、帽子、彩帶、響板等)、舞臺背景 

    與配樂，服裝不列入評分。 

(五)各隊成員須由學校進行本土語文課程同一班級學生組成。如果該班人數不足 5 

    人，可就其班級人數參加。 

(六)閩南語、客語每隊 5至 8人；原住民族語每隊 2至 8人。 

(七)各隊如有競賽員確診，除確診者外，該隊其他競賽員仍可參賽。如因競賽員確診 

    導致該隊人數少於競賽隊伍最低人數限制，該隊仍可參賽，惟隊伍人數如僅 1 

    人，則取消參賽。 

二、比賽成績：比賽評分採序位法，應無同分之情形。 

三、申訴： 

(一)申訴原則：競賽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抗議，應出具書面申訴書，詳述申訴理由， 

    向承辦學校提出，申訴書限於各該競賽比賽結束後 1小時內提出，逾時不予受 

    理。   

    申訴事項以比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如技 

    術性、學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。 

(二)申訴流程：至大會(行政辦公室/郭忠誠主任)領取申訴申請表>填寫申請表>提送 

    大會(行政辦公室/郭忠誠主任)>招開申訴小組會議(申訴小組：學校承辦、比賽 

    評審、申訴人)>申訴決議。 


